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30

2024/5/20~2025/5/19

10亿元~20亿元

41.88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540,038股

0.6368%

1,006,823,221.86元

21.57元/股~30.01元/股

一、回购方案决策程序和主要内容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8日、2024年 5月

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1.88元/
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股份将用于

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的《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方案实施情况

（一）2024年6月12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6月13日披露了《内蒙古伊

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二）2025年5月19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40,540,03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6368%，回购最高价格30.01元/股，回购最低价格21.57元/股，回购均价24.84元/股，使用

资金总额1,006,823,221.8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公司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

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同时，公司本次回购股

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

值，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投资者回报。

三、回购股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

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此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回购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5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销本次所回购的全部股份40,540,038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事宜。

五、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6,325,360,667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31,430,946

6,334,469,759

-

6,365,900,705

比例（%）

0.49

99.51

-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份（股）

-

40,540,038

40,540,038

40,540,038

本次不注销股份（股）

-

-

-

-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31,430,946

6,293,929,721

-

6,325,360,667

比例（%）

0.50

99.50

-

100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上述业
务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转换转
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定期定
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暂 停 大 额
申 购 起 始
日

暂 停 大 额
转 换 转 入
起始日

暂 停 上 述
业 务 的 原
因说明

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汇添富货币

51951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2025年05月22日

2025年05月22日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汇添富货币A

519518

是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汇添富货币B

519517

是

5,000,000.00

5,000,000.00

-

汇添富货币C

000642

否

-

-

-

汇添富货币D

000650

否

-

-

-

汇添富货币E

012830

否

-

-

-

注：1、自2025年05月22日起（含2025年05月22日），汇添富货币A暂停大额申购、大额

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的金额不应超过1000000人民币元（含1000000人民币元）。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

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该份额的金额超过1000000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

分或全部拒绝。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汇添富货币A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自2025年05月22日起（含2025年05月22日），汇添富货币B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

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的金额不应超过5000000人民

币元（含5000000人民币元）。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转换转入该份额的金

额超过5000000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拒绝。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

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汇添富货币B恢复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

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20日

关于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A、B类份额暂停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0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

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目的：为进一步提高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应

对铜商品市场价格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价格风险对公司成本控制和经营

业绩造成的不利影响。

2、交易品种：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为与公

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铜商品期货及期权合约。

3、交易场所：公司及子公司将通过境内外合法的场内或场外交易场所开展商品期货期权

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4、交易额度：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和

权利金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任一

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上述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5、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公司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已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同意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与

期限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要，按照《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

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及流程运作和管理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负责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等。

6、特别风险提示：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存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

性风险、内部控制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公司将积极落实管控制度和风险防

范措施，审慎执行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操作，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投资

风险。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铜商品

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

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和权利金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铜商品期货期权和

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上述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业务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

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但该笔交易

额度纳入下一个审批有效期计算。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情况概述

1、交易目的

随着公司铜矿产资源板块业务的顺利推进，产能逐步释放，为提高公司应对铜商品市场

价格风险的能力，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防范价格风险对公司成本控制和经营业绩造成的不

利影响。公司拟利用金融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对生产经营业务相关的铜产品风险敞口择机

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2、交易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和权利金金额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任一交易日持有

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上述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3、交易方式

（1）交易场所：公司及子公司将通过境内外合法的场内或场外交易场所开展商品期货期

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因场外交易具有定制化、灵活性、多样性等风险对冲优势，且公司的铜产品在境外生产，

客户以境外客户为主，因此公司及子公司拟通过境内外合法的场内或场外交易场所开展商品

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风险基本可控。公司将定期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履约

能力跟踪评估，实现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管理。

（2）交易品种：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为与

公司生产经营有直接关系的铜商品期货及期权合约。

4、交易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

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但该笔交易额度纳入下一个审批有效期计算。

5、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二、审议程序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同意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与期限内根据

业务情况、实际需要，按照《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

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及流程运作和管理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负责签署相

关协议及文件等。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公司开展相关套期保值业务时，将受国际及国内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汇

率和利率波动、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如原料和产品价格、汇率和利率行情等变动较大

时，可能会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2）政策风险：如期货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或无

法交易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按照经公司审批的方案下单操作

时，如果合约活跃度较低，导致套期保值持仓无法成交或无法在合适价位成交，令实际交易结

果与方案设计出现较大偏差，甚至面临因未能及时补足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的损失。

（4）内部控制风险：期货和期权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

系不完善导致的风险。

（5）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在套期保值周期内，可能会由于原料、产品等价格周期波动，场外

交易对手出现违约而带来损失。

（6）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

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

理制度》，对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操作流程及风险控制

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风险控制和交易止损机制，降低内部控制风

险。

（2）公司合理设置套期保值业务组织机构，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严格在董

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从

业人员的专业素养。

（3）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仅限于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性高的期货和

期权品种，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在制订交易方

案的同时做好资金测算，以确保可用资金充裕；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规模，合理规划

和使用资金，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做到合理止损，有效规避风险。

（4）公司审计监察部定期及不定期对套期保值交易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套期保值交易业

务人员执行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及时防范业务中的操作风险。

（5）公司将密切跟踪市场行情变化，关注价格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套期保值方案，并结合

现货销售，尽可能降低交易风险。

四、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一一公允价值计

量》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公司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

处理，并在财务报告中正确列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

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5-029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25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6日通过邮件及书面形

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平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矿资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随着公司多金属矿产资源发展战略进一步实施，为适应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以及未来

发展规划的需要，有效防范因生产经营活动中原材料和产成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董事

会同意制定《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与本决议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铜矿产资源板块业务顺利推进，产能正在逐渐释放，为降低铜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给

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拟利用金融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对生产的产品风险敞口择机开

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有效降低产品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保障稳健经营。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和锂盐期货期权套期保值业务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10,000.00万元之外，另行开展铜

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以下简称“铜商品期货套保业务”），铜商品期货套保业

务保证金和权利金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铜商品期货套保业务任一交易日

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上述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及流程

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有关的具体事宜。授权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限，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

交易终止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公告。《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铜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5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25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峨眉山市名山南路639号公司二楼小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许拉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0人，代表股份243,705,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6.25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8,646,4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9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8 人，代表股份 35,058,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8人，代表股份35,05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65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8人，代表股份 35,05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3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315,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3％；反对 33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弃权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9％；反

对3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3％；弃权55,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315,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3％；反对 33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弃权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9％；反

对3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3％；弃权55,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8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三）关于2024年度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201,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4％；反对 44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0％；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55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36％；反

对4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19％；弃权5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四）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315,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1％；反对 33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0％；弃权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81％；反

对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1％；弃权5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五）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309,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8％；反对 33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弃权5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22％；反

对3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4％；弃权56,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六）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了该项议

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71,58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1％；反对3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9％；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5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45％；反

对3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2％；弃权56,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七）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309,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6％；反对 33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13％；反

对3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4％；弃权56,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八）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508,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5％；反对 17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弃权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01％；反

对17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3％；弃权2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九）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309,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7％；反对 33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19％；反

对3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84％；弃权5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7％。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见证律师余际、李晗参加，并就本次股

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参与网络

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888 证券简称：峨眉山A 公告编号：2025-24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月 16 日召开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2），以及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公告编号：2025-临0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回购

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股权登记日（即 2025年5月1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

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B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NORGES BANK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 KONG）LIMITED

CROWNBLE ENTERPRISES LIMITED

周广文

TOYO SECURITIES ASIA LIMITED-A/C CLIENT.

VFTC INSTITUTIONAL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INDEX TRUST II

数量(股）

3,446,137

3,087,201

2,464,119

2,463,297

2,461,494

2,117,324

1,845,992

1,749,567

1,709,466

1,071,180

占公司B股总股数比例（%）

1.63

1.46

1.16

1.16

1.16

1.00

0.87

0.83

0.81

0.51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和，以上

比例计算结果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得。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B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NORGES BANK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 KONG）LIMITED

CROWNBLE ENTERPRISES LIMITED

周广文

TOYO SECURITIES ASIA LIMITED-A/C CLIENT.

VFTC INSTITUTIONAL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MARKET INDEX TRUST II

数量（股）

3,446,137

3,087,201

2,464,119

2,463,297

2,461,494

2,117,324

1,845,992

1,749,567

1,709,466

1,071,180

占公司B股总股数比例（%）

1.63

1.46

1.16

1.16

1.16

1.00

0.87

0.83

0.81

0.51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和，以上

比例计算结果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得。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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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9），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

4,063,333,333

2,462,895,797

822,092,180

718,132,854

679,429,147

占总股本比例（%）

10.79%

6.54%

2.18%

1.91%

1.80%

6

7

8

9

10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福清市汇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金

666,195,772

538,599,640

478,157,123

351,191,200

351,000,000

1.77%

1.43%

1.27%

0.93%

0.93%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福清市汇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金

持股数量

4,063,333,333

2,462,895,797

822,092,180

718,132,854

679,429,147

666,195,772

538,599,640

478,157,123

351,191,200

351,000,000

占无限售流通股份比例（%）

10.80%

6.55%

2.18%

1.91%

1.81%

1.77%

1.43%

1.27%

0.93%

0.93%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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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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